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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巴 嫩 什 叶 派 伊 斯 兰 理 论 家

法 德 拉 拉 及 其 思 想
*

李 福 泉
* *

*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 什叶派乌里玛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穆罕默德 #侯赛因 #法德拉

拉 (M uhamm ad Hussayn Fadlallah) 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 在中东什叶派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1935年, 法德拉拉出生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

纳杰夫, 后以当时著名的宗教学者卡塞姆 #胡伊和

穆赫辛 #哈基姆为导师, 完成宗教教育。 1966年,

法德拉拉来到故乡黎巴嫩, 建立宗教学校, 培养宗

教人才, 不少学生后来成为黎巴嫩伊斯兰运动的中

坚。在穆萨 #萨德尔于 1978年神秘消失后, 法德

拉拉成为黎巴嫩声望最高的什叶派宗教学者。 80

年代中期以来, 他由于被外界视为真主党的精神领

袖和代言人, ¹ 而迅速成为一位国际性人物。

法德拉拉是当前中东屈指可数的什叶派伊斯兰

思想家。他对伊斯兰文明怀有高度的自信, 但对伊

斯兰世界的现状却又无比忧虑。他一手拿经典, 一

边观现实, 以理性为手段, 积极探索伊斯兰世界和

黎巴嫩什叶派的未来发展之路。他继承了穆罕默

德 #阿布杜强调理性的传统, 勇于突破思想的常

规, 得出异于其他乌里玛的观点º。在维护伊斯兰

根本的前提下, 重新解释经训, 为穆斯林的政治行

动和社会改革提供依据, 是他始终努力的方向。与

霍梅尼不同, 他不是政治家, 但他以其思想和威望

深刻影响着真主党等黎巴嫩伊斯兰组织, 并成为理

解当代什叶派伊斯兰复兴运动不可跨越的人物。

独 特 的 力 量 观

法德拉拉是第一个详细讨论力量的伊斯兰思想

家。完成于 1976年的 5伊斯兰与力量的逻辑 6

( Islam and theLogic of Power) 是其这方面最重要的

著作。他指出, 谈论力量问题是处境日益艰难的穆

斯林乌玛 ( ummah) 的需要。因为, 强大和软弱是

决定 /被压迫民族 0 和 /傲慢的大国 0 关系的两

个关键因素, 而 /战争与和平、科学与财富的历

史, 是强者的历史 0。» 他认为, 力量包括物质和

精神两个层面, 而仅仅靠物质力量不足以捍卫一个

民族的利益。为了应对大国的压力和外在的挑战,

弱小民族需要具备内在的精神力量。正是由于被压

迫民族心理上遭到挫败, 新殖民主义才被制度化。

在他看来, 力量能够使人成为自我而非他人, 力量

使人能够主导自己的生活。

依据 5古兰经 6 经文, 法德拉拉认为, 权力

和力量为安拉所喜爱。在安拉的眼中, 强大而虔诚

的人比弱小而虔诚的人更应受到赞美。穆斯林应该

按照 5古兰经 6 的教导, 对抗那些威胁其团结和

安全的人。人们不仅要用语言, 更要用武力 /劝

善戒恶 0。他指出, 塔基亚 ( taqiyyah, 意思为 /掩

饰 0 ) 原则必须抛弃, 因为沉默与服从只是暂时的

策略。创造和获得力量是保持乌玛活力的必要条

件。¼ 穆斯林不仅不应该排斥力量, 而是应当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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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并把其作为寻求解放的前提。他坚信, 只要

穆斯林抗拒全球霸权的精神不灭, 伊斯兰世界将会

在几代人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法

德拉拉极力强调力量的重要性, 旨在鼓舞穆斯林的

斗志, 唤醒他们的政治意识, 反映了他实现伊斯兰

世界复兴的强烈愿望。

现 实 主 义 的 政 治 观

与霍梅尼等人一样, 建立伊斯兰国家是法德拉

拉奋斗的重大目标。但是, 面对黎巴嫩多教派并存

的复杂现实, 法德拉拉不仅明确拒绝伊朗式的群众

性大革命, 也坚决反对库特卜式的暴力革命路线,

而是始终倡导和平渐进的斗争策略, 并旗帜鲜明地

坚持思想上对伊朗的独立性。

对于作为宗教学者的法德拉拉而言, 伊斯兰教

是其生命之本和精神归宿, 复兴伊斯兰教、重现乌

玛的光辉是其心中的神圣使命。他相信, 建立伊斯

兰国家是化解黎巴嫩既存政治困境的唯一有效途

径。只有在伊斯兰国家内, 所有黎巴嫩人才可能和

睦共处。然而, 他清醒地意识到, 由于黎巴嫩存在

多个教派, 这一目标不可能立即实现。法德拉拉认

为, 黎巴嫩穆斯林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是建立伊

斯兰国家的首要障碍。倘若非穆斯林实现团结, 建

立伊斯兰国家的主张便无法赢得多数人的赞同。他

强调, 为了把逊尼派包容在内, 将来建立的伊斯兰

国家应与伊朗有明显区别。法德拉拉主张, 必须与

基督徒和逊尼派进行对话, 以消除其各种顾虑。他

公开宣称, /黎巴嫩是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生活的

国家, 任何一方都无法驱逐对方 0。¹ 他身体力行,

成为当前黎巴嫩教派对话最活跃的推动者。

对于如何建立伊斯兰国家这一关键问题, 法德

拉拉强调, 黎巴嫩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必须摒弃暴

力, 而以渐进和平的策略实现最终的目标。其具体

做法是通过长期而耐心的宣传, 对民众进行广泛而

细致的教育, 首先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 最后促使

大多数人接受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主张。正由于此,

在内战于 1990年结束后, 法德拉拉力促真主党参

加议会选举, 加入政治进程, 实现伊斯兰运动的

/黎巴嫩化 0。他认为, /伊斯兰运动应该审视黎巴

嫩的客观形势和特殊国情, 考虑黎巴嫩教派问题的

敏感性以及各教派对所处环境的看法, 而后在此框

架内制定自己的策略 0。º 他反复强调, 由于有不

同的国情, 黎巴嫩国内的伊斯兰运动必然与其他国

家 (指伊朗 ) 有所不同。因此, 他曾拒绝接受伊

朗提出的推翻现政权的要求。虽然他也支持输出伊

朗革命, 然而他认为, 由于客观条件所限, 黎巴嫩

目前还远远不具备伊斯兰统治的条件。面对伊朗的

压力, 他公开表示, 黎巴嫩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

来, 任何办法都必须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鉴于当前

无法建立伊斯兰国家, 法德拉拉针对内战后的黎巴

嫩又提出了 /人道国家 0 (H um an State)» 的设

想。他认为, 人道国家将保证个人自由, 实行政治

多元, 取消教派分权制。而人道国家是现存条件下

的合理选择, 是迈向伊斯兰国家的过渡阶段。法德

拉拉的政治观, 反映了其思想的灵活性。

激 进 的 反 以 、反 美 思 想

法德拉拉在国内问题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而

对以色列则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他始终坚持不妥协

的反以立场, 彻底否认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他认

为, 按伊斯兰的观点, 以色列根本无权作为一个民

族国家存在。因为安拉的意旨不可违逆, 即偷盗和

霸占属非法行为, 而以色列正是建立在剥夺和劫掠

的基础之上。因此, 任何国家和组织都不能赋予以

色列合法性。法德拉拉指出, 反对以色列的理由不

在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存在冲突, 问题的实质

在于非正义, 即以色列人 /篡夺 0 了巴勒斯坦人

应有的权益。因此, /即便犹太人突然间成为穆斯

林, 我们依然要求他们离开被霸占的巴勒斯坦 0。

/我们作为穆斯林, 若想保持自己的伊玛尼 (信

仰 ), 就一刻也不能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 这就如

同我们无法认为饮酒和通奸合法一样 0。¼

法德拉拉列出了以色列的三大罪状。首先, 以

色列夺取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这是其不可宽恕的

/原罪 0。其次, 以色列本质上是一个扩张主义国

家, 与其不可能实现和平。其三, 以色列与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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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互相合作, 在中东地区扩张。因此, 对以色列

的唯一回应便是号召对其发动圣战。他认为, 与以

色列谈判等于承认其合法性, 因而必须予以反对,

抵抗是结束以色列侵略的唯一有效方式。他认为,

以色列作为国家必须从地图上消失。在以色列灭亡

后, 原来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继续存在, 而

来自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必须离开。¹ 法德拉拉对以

色列的激进立场, 一定程度上是深受战争之苦的黎

巴嫩什叶派对以色列不满与愤怒的反映。

法德拉拉不仅敌视以色列, 也反对支持它的美

国。他强烈抨击美国的中东政策, 宣称其为了获取

石油, 为了保证以色列安全, 不惜违背正义践踏巴

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权益。他指出, 美国应为巴

勒斯坦日益恶化的局势负责。由于美国一味偏袒以

色列, 法德拉拉反对美国发起和主导下的任何中东

和平谈判。对美国先后发动的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

战争, 他也坚决予以反对。法德拉拉曾发布多个法

特瓦, 明确禁止穆斯林以任何方式协助美国侵略穆

斯林国家, 呼吁抵制美国商品。º

不过, 法德拉拉虽然坚决反对美国主导的西方

化, 但不反对西方文明。» 相反, 他认为, 穆斯林

应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有益的文化。而且, 他

强调, 穆斯林反对的是美国政府, 而非美国人民,

穆斯林愿意与其和平共处。

富 有 争 议 的 暴 力 观

在黎巴嫩政治和巴以冲突中, 暴力扮演着重要

角色。法德拉拉对暴力的看法, 成为其思想中最富

争议的部分。如上文所言, 法德拉拉反对以暴力方

式建立伊斯兰国家, 却支持以暴力回应以色列和西

方的侵略。他认为, 黎巴嫩和中东存在的穆斯林暴

力不是来自某种思想观念, 而是产生自西方大国压

迫而造成的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条件。面对大国的侵

略和压迫, 暴力是穆斯林自我保护的必要手段, 是

其迫不得已的行为。¼

法德拉拉原则上对黎巴嫩境内针对以色列、美

国和法国的自杀式袭击持支持态度。他认为, 鉴于

以、美的强大以及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弱小, 使用非

常规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 不仅是一种需要, 甚至

是一种义务。½ 他指出, 自杀式袭击的前提是必须

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 他甚至为此提出了 /一比

十 0 的标准。但是, 法德拉拉同时强调, 自杀式

袭击绝对不得以平民为目标。因此, 当九一一事件

发生后, 他公开谴责这种有违教法的行动。不过,

他认为, 针对以色列的行动与九一一事件的性质完

全不同。因为在巴勒斯坦, 每一个犹太人都是巴勒

斯坦土地的占有者, 因此都是合法的袭击目标。由

于以色列拥有最先进的武器, 享有绝对的优势, 并

以此践踏巴勒斯坦人的权益, 法德拉拉支持巴勒斯

坦人采取可能的一切方式打击以色列人。对于巴勒

斯坦出现的女性充当人体炸弹的现象, 法德拉拉明

确表示支持。他称赞她们为 /将创造新的历史的

英雄 0。¾ 鉴于法德拉拉对自杀式袭击的态度, 美

以指责他在支持恐怖主义。

自 80年代中期以来, 在黎巴嫩发生了多起什

叶派绑架法、美、英、德等国公民的事件。对这种

行为法德拉拉则明确表示反对。¿ 他认为, 绑架人

质既不人道, 也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导。法德拉拉

以 5古兰经 6 经文À为依据, 认为无辜的外国人不

应该为其政府的罪行负责。他尤其憎恨绑架记者的

行为。法德拉拉指出, 绑架人质的做法极大地损害

了伊斯兰教的形象。但是, 由于面对国内外的压

力, 他又从未发布 0 法特瓦 0Á , 禁止这种行为。�lu

开 明 的 妇 女 观

法德拉拉曾撰写了题为 5伊斯兰的妇女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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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lam ic V iew s aboutW om en) 一书, 专门对此进行

讨论。与那些保守的乌里玛不同, 法德拉拉尊重妇

女, 信任妇女, 主张妇女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他坚决反对那些贬低妇女, 认为妇女的智商或

能力只有男人二分之一的说法。他认为, 只要条件

具备, 允许妇女发挥自身潜力, 他们同样能够取得

非凡的成就。他甚至认为, 妇女可以成为什叶派宗

教领袖 ) ) ) 效仿渊源。他支持妇女享有完全的政治

参与权, 她们既有权投票, 又可以担任行政职务。

法德拉拉认为, 只要妻子尽到家庭责任, 丈夫便无

权干涉其参加正当的社会活动。法德拉拉甚至撰文

宣称, 传统的穆斯林婚姻对妇女就如同监狱。他责

问道, 面对这般非人道的待遇, 为何妇女还应该结

婚? ¹ 在他看来, 丈夫和妻子的不平等关系已严重

违背了 5古兰经 6 的教导。

计划生育和堕胎在穆斯林世界是一个极富争议

的问题, 而法德拉拉在此方面的看法可谓独树一

帜。他认为, 控制生育完全符合教法, 妇女有权进

行节育, 即便这违背了丈夫的意愿。许多教法学家

反对以任何理由堕胎, 然而, 法德拉拉主张, 如果

怀孕威胁到妇女的生命或者妇女因强奸而怀孕, 她

都有权堕胎。º 对于家族男性成员杀害被控通奸的

未婚女性的行为, 法德拉拉予以强烈谴责。他认

为, 这种以维护家族声誉为借口的做法, 不但使女

性承担了发生非法性行为的全部责任, 而且严重违

背了伊斯兰教法, 它是沿袭自偶像崇拜的部落时代

的愚昧行径。»

可见, 与哈桑 #图拉比一样, 法德拉拉也在积

极倡导解放妇女的思想。由于其开明的妇女观, 他

受到了黎巴嫩各阶层妇女的欢迎和拥戴。可以说,

他是中东乌里玛中为妇女争取权益的先锋, 是真正

捍卫妇女权利的教法学家。

有 关 效 仿 渊 源 的 改 革 思 想

自 19世纪中期以来, 效仿渊源在什叶派宗教

领域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然而, 效仿渊源的产生却

长期处于无序状态, 缺乏选择或任命的程序, 而

且, 其具体职能也处于模糊不清的境地, 没有明确

的界定。针对此情况,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初, 伊

朗宗教和世俗知识分子就效仿渊源如何适应现代社

会的需要等问题专门进行了探讨。而伊拉克著名什

叶派宗教学者穆罕默德 #巴基尔 #萨德尔则在理论

方面对效仿渊源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¼。

以成为效仿渊源为个人重要目标的法德拉拉也提出

了自己的改革思想。

首先, 法德拉拉强调效仿渊源的政治性和全面

性。他认为, 由于时代的变化, 效仿渊源的视野不

应局限于宗教, 他应熟知社会现状, 了解世界局

势。他不仅要对有关教法的问题发布法特瓦, 也要

对关系伊斯兰教命运的所有事情表明自己的政治立

场。干预政治事务、捍卫穆斯林大众的利益是其不

可推卸的使命。因此, 与霍梅尼一样, 法德拉拉反

对什叶派乌里玛远离政治生活的做法。法德拉拉由

此提出了 /全面的效仿渊源 0 的概念。即就是,

效仿渊源应该在理论上解决当代各种复杂而紧迫的

社会问题, 他应当给包括什叶派在内的所有穆斯林

提供合理的指导。然而, 法德拉拉又指出, 效仿渊

源不应成为任何组织的成员或者领导人, 若然如

此, 他必定会受制于这一组织的思想主张和意识形

态, 而使其独立地位受到损害。

其次, 法德拉拉提出教皇式效仿渊源的设想。

19世纪中期以来, 什叶派中多次出现多个效仿渊

源并存的局面。½ 法德拉拉认为, 由于当前什叶派

所面对的是全球性的挑战, 地方性的效仿渊源已经

无法处理事关整个穆斯林世界发展的问题。而且,

领导权的多样性已成为穆斯林统一行动的障碍。因

此, 法德拉拉设想出现建立下属机构、拥有永久总

部的效仿渊源。其下设的相关机构负责收集前任效

仿渊源的所有教法裁决, 以便于继任者在此基础上

开展工作。他不应该停留于总部, 而应巡游世界各

地, 开阔自己的眼界, 为人民利益代言。在他之下

应设立各种专业部门, 其首要职责是收集和分析各

种信息, 撰写相应的报告, 对其提供协助。而且,

他将向各国派出代表, 他们肩负大使一样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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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拉拉明确把这种类型的效仿渊源与天主教教皇

进行类比, 试图使其具有教皇的职能和权威。¹

最后, 法德拉拉主张效仿渊源和最高领袖

(教法学家 ) 不能由一人兼任。法德拉拉虽然赞同

霍梅尼 /教法学家统治 0 的思想, 但他认为, 效

仿渊源和领袖不能是同一个人。在他看来, 领袖只

能在一国范围内享有政治权威, 因此伊斯兰世界可

以有多个领袖。而效仿渊源是整个什叶派世界的宗

教权威, 其影响应当跨越国界, 这就如同教皇的权

威不局限于罗马或意大利一样。因此, 法德拉拉反

对将效仿渊源纳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结构。

他认为, 若然如此, 伊朗政府将只顾自身的利益而

损害和限制效仿渊源的功能。º 基于此, 法德拉拉

不支持伊朗领袖哈梅内伊成为效仿渊源, 因为这直

接违背了他提出的两者不能合二为一的原则。

法德拉拉有关效仿渊源的思想, 与什叶派宗教

传统迥然不同。其目的是试图把效仿渊源制度化和

政治化, 以应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这种教皇

式效仿渊源的设想, 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

结   语

法德拉拉视野开阔, 思想独特, 富有创新精

神。什叶派的宗教文化背景、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困

境以及黎巴嫩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 决定了法德拉

拉的思想取向和价值判断。总体来看, 其思想具有

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坚持传统和现代相平衡的

原则, 既不固守传统, 又不曲意迎合现代, 而是积

极寻求一种伊斯兰中正之道。经训是根本, 现实是

依据, 理性是手段, 是他进行宗教阐释的基本方

法。正如贾迈勒 #萨卡里所言, 法德拉拉既是理性

主义的宗教学者, 也是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 二

是坚持黎巴嫩本位和思想自主。 1979年以来, 伊

朗借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势, 对其他国家的什叶派构

成强大的思想压力。但是, 法德拉拉立足黎巴嫩现

实, 进行独立思考, 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伊斯

兰运动发展之路。三是强硬反对以色列。反以几乎

是中东伊斯兰思想家的共同特点, 但法德拉拉的立

场更坚决, 更彻底。这既是其泛伊斯兰意识的体

现, 也是黎巴嫩什叶派仇以思想的集中反映。四是

带有鲜明的什叶派色彩。与哈桑 #班纳、库特卜和

图拉比等人明确拒绝乌里玛的政治权威不同¼ , 法

德拉拉强调乌里玛的政治作用, 把他们置于穆斯林

领袖的地位, 而这一点与霍梅尼完全一致。正由于

此, 法德拉拉试图改革什叶派宗教制度, 以最大限

度地发挥效仿渊源的社会和政治作用。

20世纪以来, 如何回应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

的挑战, 已成为穆斯林思想家所面对的关键性问

题。作为宗教学者, 法德拉拉坚决反对西方化, 但

不拒绝现代化。法德拉拉的思想就其实质而言, 本

身是对穆斯林现代化的一种积极探索。法德拉拉清

醒地认识到, 弥漫于全球的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教构

成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因此, 他立足传统, 批判西

方现代性, 反驳西方代表现代化唯一模式的论调。

在对西方文化霸权时刻保持警惕的同时, 他坚守思

想的独立, 试图改变穆斯林对西方文化的心里依

服。就此而言, 他与逊尼派伊斯兰思想家图拉比高

度一致。因此, 5外交 6 杂志把他们两人并称为当

前 /伊斯兰思想运动中最重要的领袖 0½。

法德拉拉不是书斋中的学者, 相反, 他具有强

烈的现实关怀, 始终密切关注着外在世界的变化。

他频频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 多次就重要问题发布

法特瓦, 还不时接见真主党领导人。早在 1997年,

他便开办了个人网站, 使其成为与民众联系的一个

重要窗口。他还建立了 10所学校、 8个伊斯兰中

心和 6个孤儿院。¾ 法德拉拉以其思想和活动表

明, 什叶派乌里玛决非顽固不化、保守落伍, 而是

具有极强的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 是什叶派大众当

之无愧的领袖。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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